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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2023年二级学院“双高建设”

考核工作的通知

各处（室）、院（部）、中心（馆）：

根据《关于做好我校2023年度二级学院考核工作的通知》《汕

头职业技术学院二级学院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等相关考核文件的

要求，请各一级牵头部门按文件要求，做好以下工作。

一、工作程序

（一） 填报双高系统：由各一级牵头部门明确双高中期检查

佐证材料提交标准，并请各二级学院（马院、心教部

参考二级学院）将承建项目的相关佐证材料提交到双

高系统。

（二） 赋分并反馈：由各一级牵头部门根据《汕头职业技术

学院二级学院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附件3-2，对二级

学院进行考核赋分，并将赋分情况反馈给二级学院确

认。

（三） 汇总提交：各一级牵头部门将确认后的赋分情况汇总

填写在《二级学院双高考核赋分汇总表》（附件2），

并于2024年1月8日前，将该表电子版发到教学督导室

邮箱，纸质盖章版交教学督导室刘瑛驰老师。

（四） 统一公示：2024年1月12日前，教学督导室汇总各一级

牵头部门提交的赋分情况，计算各二级学院双高建设

考核得分，并予以公示。



二、工作要求

请各相关部门将2023年双高建设考核和双高中期考核结合，

统一部署，扎实推进，为学校双高中期迎检工作打好坚实基础。

附件：

1. 二级学院双高建设考核文件依据

2. 二级学院双高考核赋分汇总表

教学督导室

2023年12月25日


